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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年9月22日
地点：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

件综合审判庭

“我终于又可以读书了， 谢谢大家！”9月
22日， 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
综合审判庭，15岁男孩小希（化名）紧张的脸
上露出了笑容。

没有冰冷的手铐、没有高高在上的法官、
没有一句接一句的质问……在刚刚宣布成立
的我省中级人民法院首家“少年法庭”———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上，被告人小希接受了属于他的“特殊审判”。
随着审判长的法槌落下， 这名因抢劫罪被抓
的迷途少年重获自由，回归校园。

参与抢劫，一审被判7个月
小希是宁乡县人。2010年5月23日晚11

时， 小希在两个哥哥的带领下来到宁乡县玉
潭镇沿江风光带抢劫。 法庭上小希讲述了当
天作案的经过，他负责“望风”，其他人用刀吓
唬被害人，从被害人身上获得现金300元。

2011年6月18日， 小希选择投案自首，被
宁乡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小希对
此提出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15岁少年免受刑罚进校读书
9月22日，长沙市中院受理了小希的抢劫

案，并在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开庭审理。
在法庭宣判的现场， 记者看到小希未戴

手铐，还与法官等人一样坐在椅子上，虽然享
受到了“特殊照顾”，但内心的忐忑还是流露
在这名15岁少年稚嫩的脸上。

据了解， 法院曾委任中南大学社会医学
博士、 二级心理咨询师藤朝宇作为小希的社
会调查员， 负责对小希的生活所在地及其他
关系进行调查了解。“在调查中我发现， 被告
从4岁开始就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但表现一
直很好。直到12岁时父母离异，他的性格变得
沉默、孤僻，因为年少无知，又受到不良社会
青年的蛊惑，致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所以，
我希望法院在审判时能考虑到这些方面对被
告的影响。”法庭上，藤朝宇陈述了他近段时
间来的调查发现。

最终，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认为，被
告人小希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抢劫他人财
物，构成抢劫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秉着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
针，鉴于被告人未成年人的身份，在抢劫案中
系从犯，又有自首情节，加之社会调查人员对
其作出的调查报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判处
免于刑事处罚。

听到法官宣读自己判决书并为自己联系
了就读学校，小希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记者 王智芳 龚化
通讯员 王力夫 胡淋伟 实习生 杨章程

时间：9月22日上午
地点：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当公诉人要求判宋勇5到7年有期徒
刑时，已多次盗窃被判刑而熟知法律的他
为自己“叫屈”：“我偷的金额不足3万元，
应判5年以下！”

宋勇2008年曾因盗窃被判刑10个
月，2009年获释后重操旧业， 从2009年8
月18日至2011年3月31日，单独实施盗窃
犯罪6次。今年3月31日，他伙同赵定在雨
花区高桥华雅大酒店偷得笔记本电脑一
台，变卖的1200元二人平分。案发不久，两
人即被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抓获。

庭审现场，宋勇和赵定没有委托辩护
人，亲属也均未到场。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时，赵定一直低头不语，宋勇则紧闭双眼。
当公诉人要求判宋勇5到7年有期徒刑时，
宋勇突然转头望向公诉人辩解道：“我盗
窃金额不足3万元，应该判5年以下！”

当法官问宋勇为何一再盗窃时，他回
答说因为没有生活来源。 法官立即质问，
“没有生活来源为何不去劳动？”宋勇顿时
垂下了头，不住摇头叹气。最终，宋勇被判
有期徒刑4年6个月， 并处罚金30000元；
赵定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2000
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喻婧 实习生 陈郁 谭见

一审获刑7个月，少年法庭还他自由
引入“社会调查”特色制度，长沙市中院首例免除未成年人刑事处罚

久盗窃很懂法，被重判小偷竟“叫屈”

9月2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上，小希（化名）等待宣
判，坐在他左前方的是他的社会调查员。 通讯员 王力夫 摄

新闻背景

“少年法庭”特殊对待未成年人
“在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又称少年

法庭），接受审判的未成年人享受的是不同的
‘待遇’。”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黎军介
绍，法庭采用设置在同一平面的“圆桌式”审
判台，消除居高临下的审判台给未成年被告
人造成的恐惧心理，为法庭调查和庭审教育
创造良好氛围。

为了更好地向社会、青少年及家长提供
有关法律、法规的咨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向社会公布了少年法庭热线电话0731—
85798407、85798408。


